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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2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A8_c45_522455.htm 第十章：合同法（分则） 1、自

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注意：（2008年新增）自然人之间的借

款合同约定了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照偿还，或者未约定偿

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，出借人可以要

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。 2、租赁合同：租赁合同的期限 租

赁合同的期限超过20年的，超过部分无效。租赁期间届满，

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

仍不得超过20年。 注意1、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

的20％，超过主合同标的额20％的部分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

。 2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，不得超过银

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。超过时，超过部分无效。 3、行纪合

同：行纪人应当“以自己的名义”与第三人订立合同，因此

，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、承担义务。因此，第三人

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，除行纪人与委托人

另有约定的外，行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 注意：（1

）“代理制度”中的代理人必须以“被代理人”的名义与第

三人订立合同；（2）“行纪合同”中的行纪人必须以“自己

”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；（3）“委托合同”中的受托人

可以以“委托人”的名义，也可以以“自己”的名义与第三

人订立合同，但如果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，则负

有披露义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